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彌迦書註釋（第五章） 
 

引言：「現在」不是現在 
 

彌迦書第五章是全書（共七章）的第二篇相對獨立的講章中的最後部份（參見下圖），預

言以色列人的最後盼望的所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▼ 

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

第一篇講章 第二篇講章 第三篇講章 

 

其實第四章已經有多處提及這個盼望，就是上帝在「末後的日子」必施以拯救，召回流落

各地的「餘剩之民」回到在以色列的故土上復國，從此國泰民安，並且吸引萬民，使普天

下多國多民都得著永遠的福樂。 

 

不過，第四章在預指「將來」的無限好景之後，卻仍不得不帶領讀者面對現實，不免「掃

興」地告知讀者兩個必須接受的「現在」： 

 

第一個「現在」（4:9）是「美滿的天國」的「誕生」會好像婦人產子一般，事先必須經過

好一輪的「陣痛」，就是以色列人（廣義也可以包括所有基督徒）要因他們的罪行經歷亡

國之苦，百姓要被擄到巴比倫去，要到後來才得著解救。 

 

第二個「現在」（4:11）是還必定會有「多國的民」（注意，是「多國」而不是只有巴比

倫一國）來攻擊踐踏以色列國（同樣也可以廣義指向整體教會）。這個「現在」就顯然發

生在上一個「現在」之後，兩者有一段未知的時間距離，甚至暗示類似「亡國又復國再亡

國」之事件可能會反覆出現多次。 

 

總之，經文提及的兩個「現在」都絕對不是狹義的「馬上」或「當下」的意思，而是指向

由彌迦先知宣告這一系列信息的「現在」直至「末後的日子」這一段可以是長達數千年的

期間。到了第四章末段，先知回應第四章的開首，預指雖然幾經艱苦危險，上帝最終必擊

敗列國拯救以色列人，引入美滿天國。大致上，第四章包含的信息的時間流程如同下圖： 

 
 

狹義的現在 
經文中第一個 

「現在」 

經文中第二個 

「現在」 末後的日子 

先知警告百姓 

的當下 

將被巴比倫 

滅亡及俘虜 

將被多國 

攻擊踐踏 
終於得救與復國 

 

本來，至第四章尾段應可收筆，完結由第三、四章組成的第二篇講章。但為甚麼還要有第

五章呢？原來第四章只講了以色列必然得救的事實，卻末有提及如何得救的方法，即上帝

的「救法」。現在讓我們從第五章中細看上帝的拯救方法，其中包含著「四個必需（須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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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必不可少的亡國被擄 
 

5.1 成群的民哪〔「民」原文作「女子」〕，現在你要聚集成隊；因為仇敵

圍攻我們，要用杖擊打以色列審判者的臉。 
 

本節驟看有點難解，因為前面第四章的信息又是正面又是負面，翻來覆去，就難以一下子

確認「現在你要聚集成隊」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意思。所謂正面，「聚集成隊」是指「擺

好陣勢攻擊並戰勝來犯的列國敵軍」，所謂負面，「聚集成隊」則是指「被敵人集結起來

成了一隊俘虜被帶到巴比倫或列國去」。因為驟眼看去，經文未有明言下一句「仇敵圍攻

我們」的結果如何，是戰勝敵人還是戰敗被擄。不過細看之下，「近處」與「遠處」的下

文都告訴我們這節的「聚集成隊」的意思是負面的，即「亡國被擄」，而且是廣義的亡國

與被擄，即不僅指公元前 498 年亡於巴比倫手下的那一次。 

 

先看「近處」的下文：「因為仇敵圍攻我們，要用杖擊打以色列審判者的臉。」 

 

經文中「要用杖擊打以色列審判者的臉」一句中的「審判者」意為領袖，與《士師記》中

的「士師」同義，泛指以色列的領袖，可代指君王。至於「用杖擊打臉」不是指一般的用

仗攻擊，而是有「羞辱」之意（留意打的是「臉」而不是整個身體），明顯是包含著被打

敗被俘虜成為階下囚的負面意思。 

 

再看比較「遠處」的下文，即 5.3「耶和華必將以色列人交付敵人」就更加一目了然了，既

是被「交付敵人」，則 5:1 的「聚集成隊」就是亡國後被捆起來成為俘虜的意思了。至於

這些（因為不只一次，故用「這些」而不是「這次」）亡國受辱事件之所以「必需」，不

但是因為他們罪有應得，更是要讓他們知道最終會並且能夠拯救他們的是耶和華上帝，不

是他們自己，更不是他們的「豬朋狗友」（如埃及、亞述），參見 5:7「不仗賴人力，也不

等候世人之功」。 

 

二、必來兩次的生於伯利恆的救主基督 
 

5.2 伯利恆、以法他啊，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，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，

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；他的根源從亙古、從太初就有。 
 

這節經文預示以色列以至全人類的得救，是單單靠一位生於伯利恆的救主。按照新約的完

整啟示，我們知道祂就是耶穌基督。不過主耶穌如何拯救，卻不是一般想得那麼簡單的。 

 

這一節經文經常被引用來指涉「聖誕」──耶穌基督的第一次降臨，以及祂第一次降臨時

所施行的拯救工作，包括受死與復活，甚至也包括衪的教訓和榜樣等。但這說法最多只說

對了一半，因為看本章餘下的經文，我們就知道先知彌迦指向的，是同時帶有末世意味的

拯救真理，意思是他一併將耶穌基督的兩次降臨合併為一個完整的救贖計劃。這個完整的

救贖計劃又是怎樣的呢？我們再看下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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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耶和華必將以色列人交付敵人，直等那生產的婦人生下子來。那時，掌

權者〔原文作「他」〕其餘的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裏。 
 

這個完整的救贖計劃絕對不是今天個人主義的「個人得救」，也不是以色列本位的狹義的

「以色列復國」，而是「掌權者其餘的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裏」。「掌權者」就是耶穌

基督自己，祂的「兄弟」就是一切因信衪的救恩而同樣成為「神的兒女」的人。這些人「歸

到以色列人那裏」，就是指外邦人與猶太人都在基督裡「同歸於一」。換個講法，就是指

普天之下一切真正的上帝子民都回歸到合神心意的以色列國，也就是前文一再強調的「真

正的復國」之中。至於掌權者──耶穌基督又是如何吸引萬民回歸的呢？ 

 

5.4 他必起來，倚靠耶和華的大能，並耶和華他神之名的威嚴，牧養他的羊

群。他們要安然居住；因為他必日見尊大，直到地極。 
 

這節經文十分概括地講了耶穌基督的方法與結果，但具體如何，仍要細看下文，否則就會

任人解說，演繹成各自的信仰版本，例如用甚麼「福音遍傳」或「文化改造」的方式將全

世界「基督化」起來，那就等於耶穌基督「日見尊大，直到地極」云云。聖經所啟示的拯

救絕對不是這麼「自然而然」的一回事。 

 

5.5 這位必作我們的平安。當亞述人進入我們的地境，踐踏宮殿的時候，我

們就立起七個牧者、八個首領攻擊他。 
 

基督是我們的「平安」，但「平安」不是粉飾太平的「沒事沒事」，也不是溫情主義的「安

撫呵護」，大唱「搖籃曲」。耶穌基督的拯救是實實在在、真刀真槍地救我們脫離壓迫者

的毒手而得著「平安」。 

 

經文中的「亞述人」是泛指歷世歷代侵犯逼害以色列人及教會信徒的敵人，至於「七個牧

者、八個首領」亦是泛指上帝在不同時代興起的「準拯救者」，近似士師時代的士師，不

必過分在意地在歷史中「對號入座」。我說他們是「準拯救者」是因為他們只是「基督的

先鋒」，最終的拯救工作必須由耶穌基督──那位生於伯利恆的獨一無二的拯救者終極地

完成。至於這位「終極救主」又是如何拯救我們呢？ 

 

5.6 他們必用刀劍毀壞亞述地和寧錄地的關口。亞述人進入我們的地境踐踏

的時候，他必拯救我們。 
 

我們發覺這位救主基督的形象與我們慣常理解與想象的十分不同，衪用以拯救我們的方式

不是（或不僅是）「受苦贖罪債」和「復活賜生命」、更不是「教你做好人」，而竟然是

「以暴易暴」──用「刀劍」（武力）對付敵人來拯救我們。經文中的「亞述地和寧錄地」

泛指一切惡人的「勢力範圍」。「寧錄」是建造巴別塔的罪魁禍首，泛指惡人的首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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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 雅各餘剩的人必在多國的民中，如從耶和華那裏降下的露水，又如甘霖

降在草上；不仗賴人力，也不等候世人之功。8 雅各餘剩的人必在多國多民

中，如林間百獸中的獅子，又如少壯獅子在羊群中。他若經過，就必踐踏撕

裂，無人搭救。 
 

在耶穌基督──生於伯利恆的救主的帶領下，以色列「餘剩之民」（包括所有真基督徒與

悔改的猶太人）向他們的敵人全線反擊，並且大獲全勝。歷世歷代，他們都好像是「待宰

羔羊」，如同「羊群在獅子中」，備受魚肉，苦不堪言，甚至「無人搭救」。但到了末後

的日子，聖子再來，他們就「翻身」了，就倒過來成為像「少壯獅子在羊群中」，所向披

靡，天下無敵，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，正如下一節經文所說的。（詳見下文）總之，耶穌

基督必會來兩次，第一次是「被宰的羔羊」，第二次是「復仇的獅子」，同樣，在祂的帶

領下，上帝的子民也是先做「被宰的羔羊」，然後是「復仇的獅子」。 

 

三、拯救必需的暴力手段 
 

5.9 願你的手舉起，高過敵人，願你的仇敵都被剪除。 
 

今天，溫情泛濫的「迪士尼化」的所謂基督教版本，幾乎隻字不提這裡極其強調的「報仇

信息」。每當提及「救主生於伯利恆」的時候，所描繪出來的總是一幅安祥寧靜，與世無

爭的圖畫，彷彿耶穌基督只需要降臨一次，說說教訓、做些榜樣，大不了是「死了又復活

了」，救恩就大功告成了。至於衪第二次來與不來，其實分別不大，末世論也只是「信仰

附件」，聊備一格，其實是可有可無。 

 

綜觀聖經的救贖觀卻絕對不是如此，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以及到時帶來的「武力審判」是

救恩必需的構成部分。耶穌基督的第一次降臨是衪第二次降臨的預備，第二次則是第一次

的完成，缺一不可。舊約對於這前後兩次的基督降臨有時沒有明顯區分，就像本章聖經所

示的，但這個「拯救兩部曲」到了新約就非常清晰，我們沒有理由只見其一不見其二。當

然，話得說回來，主耶穌第二次來時「以暴易暴」並不是由於祂喜歡暴力，事實是剛剛相

反，祂愛好和平，所以想最終一舉殲滅一切暴力── 

 

5.10 耶和華說：「到那日，我必從你中間剪除馬匹，毀壞車輛，11 也必從

你國中除滅城邑，拆毀一切的保障，......」 
 

亞述是以暴力聞名於世的古國，上帝就以它來代表一切暴力份子。徹底消滅「亞述」有兩

重含意：一方面是消滅一切主動使用暴力的壞份子，另一方面，也消滅一切被動使用暴力

的需要。故此「到那日」，即所有「亞述」已被消滅的日子，就既無需攻擊的武裝──「馬

匹與車輛」，也不用防衛的武裝──「城邑與保障」，上帝把所有武裝都消除，從此就達

到真真正正的天下太平之境。 

 

不過，消滅了所有「亞述」，救恩就成事了嗎？原來不是，還必須有最後一著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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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必須消滅的兩個「不聽從」 
 

5.12 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術，你那裏也不再有占卜的。13 我必從你中間除

滅雕刻的偶像和柱像，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。14 我必從你中間拔出木

偶，又毀滅你的城邑。 
 

原來，拯救絕對不只是狹隘地消滅你心目中的敵人（例如以色列人心目中的亞述、巴比倫

或羅馬等等），因為真正的敵人是我們自己心中的罪惡念頭與反叛不信。上帝最想消滅的

不是「我們的敵人」，而是「祂的敵人」──我們對祂的不信惡心。其實許多「仇敵」是

上帝故意興起來教訓、懲治和警誡我們的，好使我們不要偏離上帝的真道，不要學效他們

的惡行，以至與他們同受報應。上帝在我們眼前消滅惡人，為的是叫我們知所取捨，消滅

我們心裡的邪惡、不信和反叛的心。 

 

本章，也是由第三至五章組成的第二篇講章的最後一句，就道出了上帝「拯救」的根本關

懷與終極目的── 

 

5.15 我也必在怒氣和忿怒中向那不聽從的列國施報。 
 

關鍵就在「不聽從」──即反叛上帝這個根本概念之上。因為得以進入永恆天國（即真正

復國後的以色列國）的人，都必須是忠誠之士。故此，在末後的日子，即進入永恆天國之

前的最後階段，上帝必須徹底消滅兩樣「不聽從」的事物：第一是「對外」，即以「亞述」

這詞所代表的「不聽從的列國」；第二是「對內」，即在屬靈的「以色列人」（包括所有

信徒）心中的一切「不聽從的惡心」，包括迷戀跪拜任何邪神偶像等等。 

 

就是這樣，上帝對外對內消滅了一切「不聽從」（不忠誠）的對象後，基督信仰所說的救

恩就大功告成了。第二篇的講章的信息，至此也完滿結束。 


